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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課巡查辦法 

890628 校務會議通過 
911030 修正公佈 

一、依據： 

高級職業學校「分層負責明細表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１促進實習教學正常化，提高學生技能水準。 

２督促學生實習教學時遵守規定，上課認真聽講、實習，提高學習效率，並確保學生實

習安全。 

３定期、不定期巡查實習工場，藉以發現工場缺點，隨時謀求改進，以維場房、機具、

儀器之整潔及正常狀態。 

三、巡查： 

１定期巡查：由科主任、實習組長、就業組長、實習主任，無課時間輪流擔任巡查工作。 

２不定期巡查：由實習組長、實習主任不定期巡查。 

四、巡查時就發現之不良情形或表現優異情形，填記於「巡查記錄表」。 

五、巡查記錄簿統一由實習處製作，分送各科主任填記。 

六、巡查所見情形涉及相關處室，由實習處會相關處室辦理。 

七、各科及實習處巡查記錄簿，於每週一彙整送校長核閱。 

八、巡查記錄表如附件。 

九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